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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18 元，亦較 99 年增加 1.61%。考慮物價因素後，實質平均薪資增加 1.18%，實質經常性

薪資亦增 0.19%；又針對近 10 年（91－100 年）我國勞工薪資調幅觀察，製造業受僱員工平

均薪資成長 1.14%，薪資調幅雖不高，惟仍維持穩定成長。 

三、為有效創造就業機會、提高所得，政府已積極落實推動「黃金十年 國家願景」，加速發展新

興產業、重點服務業與推動傳統產業、製造業維新，藉由產業結構調整，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同時，配合「經濟動能推升方案」之推動，帶動經濟成長，擴大就業，進而提升國民所得

，使全民共享經濟發展之果實。 

（二十八）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陸生納入全民健保並享有補助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655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0-868） 

陳委員就陸生納入全民健保並享有補助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全民健保係基於自助互助精神，以保險方式共同分攤個人及社會風險，確保共同生活於臺灣社

會之每一分子，均可獲得醫療保障。目前入境居留滿 4 個月（自民國 102 年起改為 6 個月）

非受僱之外籍人士，均可加入全民健保，其中以第 6 類第 2 目加保者約 2 萬餘人，大部分為

外籍生及僑生。就共同分攤醫療風險而言，外籍生仍須繳保費，且該等年輕族群所造成之健

保醫療支出，一般而言較低。據 100 年全民健保統計資料顯示，該年全體保險對象平均每人

醫療費用為 23,031 元，惟 20 至 24 歲之年輕族群，每人醫療費用平均僅 9,084 元，若以第 6

類被保險人每人每月保險費 1,249 元計算，每人每年保險費將近 15,000 元，外籍生自付保險

費部分近 9,000 元，足以支應其平均醫療費用 6,166 元。至於中央政府補助每人每年 6,000 元

，事實上等於挹注健保，有助支應全國其他民眾所需之醫療費用，對健保財務負擔反而有利

。陸生來臺係消費族群，雖未繳納個人所得稅，惟其學費、生活及旅遊支出等對臺灣經濟亦

有貢獻。另查有完善醫療照護或全民健保體系之國家如英、日等，均要求留學一定期間以上

之境外學生參加該體系，與全民一起獲得醫療保障。未來陸生納保亦依「全民健康保險法」

規定辦理，與其他外籍生相同，除係貫徹人權及人道精神外，亦對我國拓展外交及國際聲望

有所助益。 

二、目前香港政府資助之 8 所公私立大學校院，陸生規模每年約 8,000 人以上，相較臺灣公私立大

學實際註冊之陸生規模每年約 900 人，影響有限。惟為確保陸生來臺就學各項措施不致影響

本地學生權益，教育部已參酌其他國家及地區招收陸生經驗，詳予規劃，且該部針對國內學

生提供多項助學措施，未因招收陸生政策有任何減損，對弱勢學生助學補助亦逐年予以提高

。另我國陸生名額係採外加方式，入學管道與國內學生不同且不加分；且陸生學雜費不得低

於同級私立學校收費；中央不得編列預算提供陸生獎助學金。又該部於審核招生名額時對學

校資源均嚴予把關，提醒學校規劃宿舍等措施時，應注意維護臺灣學生權益。此外，為確保

國內學生就業權益，我國已有完善學歷查證機制，僅認可績優大陸高校，且限制大陸醫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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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證照相關學歷；陸生畢業後不得續留臺灣，亦不得報考公職與專技人員考試，不會有在臺

就業問題。 

（二十九）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產業面臨勞動力不足等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8040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2-940） 

黃委員針對產業面臨勞動力不足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建會查復如下： 

一、鑒於中國大陸投資環境轉變，各國廠商因生產成本及相關因素，紛紛考量或決定外移，美國與

韓國政府紛紛推出相關措施，以吸引本國廠商回國投資以促進經濟發展。政府參考國際做法

，規劃「加強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以吸引台商回台投資。為吸引台商回台投資，強化經

濟動能，方案提出解決人力問題、提供用地資訊、調降設備關稅、強化輔導服務、加速 ECFA

協商及提供專案貸款等六大策略。 

二、針對廠商面臨勞動力不足等問題，「加強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中解決人力問題策略中，除

推動強化職業訓練能量、培育產業技師及培育國際化軟體人才等措施，以提升國內整體勞動

力素質外，針對符合資格之廠商，於優惠期間提高外勞核配比率，並以預核機制，給予廠商

較機動之勞動力取得方式，期可緩解廠商有單無工的情況。另政府仍會針對勞動力問題持續

研議改善方向，以期維持產業發展動力於不墜。 

（三十）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勞保基金等政府基金之管理制度及委外

操作之監督機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655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0-867） 

陳委員就勞保基金等政府基金之管理制度及委外操作之監督機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

機關查復如下： 

一、勞工退休金與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在制度設計上即有所不同，勞保係採社會保險方式辦理，屬確

定給付制；新、舊制勞退基金則屬雇主個別責任制，由雇主提撥退休（準備）金至專戶存儲

，各專戶積存金額不會相互移存，屬獨立帳戶，不致發生破產問題。由於勞退基金在制度設

計上非屬社會保險給付性質，且基金成立以來，規模穩定成長，操作獲利穩健，尚無潛藏負

債問題存在；至於勞保財務方面，政府已承諾於 3 個月內提出勞保財務穩健方案，刻由行政

院經建會及勞委會研議中，將兼顧社會公平、權利義務對等、世代衡平及經濟效益等原則，

從保險費率、所得替代率、平均月投保薪資、基金管理績效及政府撥補責任等方向綜合檢討

，俾提出適合我國勞保制度之改革方案。 

二、國民年金保險為兼顧民眾保費負擔能力及基金財務安全，係採「部分提存準備」之財務處理方

式，並搭配費率自動調整機制及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以確保制度永續經營。為使國民年金


